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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 

親愛的客戶您好： 

 

    自 113年 9月 26日起，本行修正銀行同業支票存款往來約定事項 

第十三條，感謝您對本行的支持與愛護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銀行 敬啟 

    

 

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銀行同業支票存款往來約定事項 
第十三條修正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
第十三條：為防範支票遭塗改變造，存戶簽發

支票須依下列方式填寫： 

一、金額文字及阿拉伯金額數字須以不易擦拭

或褪色之筆填寫、使用機械以黑色壓打或

使用電腦以黑色列印清楚。 

二、金額文字須在金額欄內緊接幣名「新臺

幣」以通用楷書大寫，並於數尾加一

「整」字。 

三、阿拉伯金額數字須在金額欄內緊接幣名

「NT$」填寫。 

存戶未照上開方式填寫、壓打或列印，或填

寫、壓打或列印不清楚，致貴行認為難以辨識

時，貴行得要求存戶補具支票金額證明單，加

蓋有權人員簽章，證實金額無誤，交由貴行核

付及並作原支票附件存查，惟如發生糾葛，概

由存戶自行負責，貴行不負責任。 

第十三條：為防範支票遭塗改變造，存戶簽

發支票須依下列方式書寫： 

一、金額文字須以毛筆蘸墨書寫、使用具有

機械辦法防止塗改之支票專用打字機以

黑色壓打或使用電腦以黑色列印清楚。 

二、金額文字務須在金額欄內緊接幣名以通

用楷書大寫，並於數尾加一「整」字。 

三、須打穿孔阿拉伯金額數字，並於數首及

數尾兩端加打花紋。 

存戶未照上開方式書寫、壓打或列印，或書

寫、壓打或列印不清楚，致貴行認為難以辨

識時，貴行得要求存戶補具支票金額證明

單，加蓋有權人員簽章，證實金額無誤，交

由貴行核付及並作原支票附件存查，惟如發

生糾葛，概由存戶自行負責，貴行不負責

任。 


